附件2：

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

     交执移送〔20    〕年第    号
       公安局：

我单位于     年   月   日，对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一案立案调查，在调查中发现当事人涉嫌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     条的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、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》第三条的规定，现移送你单位依法查处。

根据《行政执法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》第八条规定，你单位如认为当事人有犯罪事实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，依法决定立案的，应书面通知本单位；你单位如认为当事人没有犯罪事实，或犯罪事实显著轻微，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，依法不予立案的，请说明理由并书面通知本单位，同时退回案件有关材料。

根据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》第十二条规定，我单位将在接到你单位立案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将涉案物品及与案件相关的其他材料移交你单位。

附有关材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移送部门：（单位公章）      接收部门：（单位公章）
移送人： （签字）          签收人： （签字）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（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附卷存档，一份交被移送机关，一份抄送检察机关。）

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

（回执）

            （交通运输执法部门）：

今收到你单位《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》（     交执移送〔20    〕年第    号）。

共收到有关材料如下：

    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接收单位：

接收人：

 年    月     日
